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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解除特殊投资条款协议

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原特殊投资条款的主要情况

2023年 6月 8日，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机

构投资者湖南中启洞鉴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启洞

鉴”）与刘欣、黄学梅（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主体签署了《睿龙材料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了公司法规定股东权利之外,包含回购权、反稀释权、

知情权、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治理及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平等待遇等特殊股东权

利相关条款。

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机构投资者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刘欣、黄学梅（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主

体签署《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了公司法规定股东权利之外，包括回购权及额外收益、

反稀释权、优先随售权、知情权、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治理及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

平等待遇等特殊股东权利相关条款。

关于机构投资者特殊股东权利的触发情形、赎回价格等该特殊投资条款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

明书》之“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他情况”。

https://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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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投资条款的解除情况

2026年 2月 6日，刘欣、黄学梅、向中荣、谭丹、彭建虎和发行人与国家

产业投资基金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签署特殊股东权利条款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申报材料获北交所受理之日起自动终止，自“（1）公司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或（2）公司或保荐机构主动撤回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材料，或（3）公司的上市保

荐机构撤回对公司的上市保荐，或（4）公司的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未能通过北京

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或注册（包括但不限于被否决或终止审核或暂缓

上市或暂缓发行或不予注册），或（5）公司未在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注册批复有

效期内完成股票发行及上市，或（6）公司因涉嫌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调查、司

法机关侦查而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证券交易所中止上市审查且行政机关、司法

机关的调查、侦查结果对公司合格上市构成实质障碍，或（7）公司因其他原因

主动或被动终止本次发行上市审核或未实现本次发行上市”中的孰早之日起自动

恢复效力，且效力追溯至投资协议生效之日。

2026年 3月 5日，刘欣、黄学梅、向中荣、谭丹、彭建虎和发行人与中启

洞鉴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签署特殊股东权利条款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报材

料获北交所受理之日起自动终止，自公司“（1）目标公司或保荐机构主动撤回本

次发行上市申请材料，或（2）本次发行上市未获得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

会的审核或注册，或（3）未在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注册批复有效期内完成发行，

或（4）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本次发行上市失败”中的孰早之日起自动恢复效力，且

效力追溯至投资协议生效之日。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解除原特殊投资条款相关补充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特殊投资条款的终止不会导致公司存在控制权稳定性相关风险，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相关各方确认针对特殊投资条款的解

除事项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纠纷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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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